
1

1) 本期填報表冊

2) 表冊異動

3) 下期表冊異動預告

4) 作業期程

5) 重要事項宣導

6) 會後支援資訊



【表1-8、6-2本期調整欄位說明】：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新增選項】：計畫主持人類型（僅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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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01

表1-8

表6-2

【新增定義】：計畫總金額

【調整欄位名稱】：學校(研究學院)出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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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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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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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定義】：計畫總金額

◆計畫總金額不包含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物品（包括股票）作為產學合作之金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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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期（11410 期）填報之 114 年資料，已將「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
物品（包括股票）作為產學合作之金額收入」納入計畫總金額，請務
必於本期（11503 期）維護時，自計畫金額中扣除（剔除）該筆捐贈
折算收入金額。

 期別說明：
前期（11410 期）填報 114 年資料，資料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0 月 15 日；
本期（11503 期）為維護 114 年資料，資料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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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產學合作計畫，案號：114-0123

計畫總經費：1,100,000 元

企業現金補助：800,000 元，企業另捐設備（市價 100,000 元）

學校出資配合款：200,000 元

02

期數 案號 計畫總經費 企業出資金額 說明

11410 114-0123 1,100,000 元 900,000 元
已填報資料

包含企業捐贈設備

11503 114-0123 1,000,000 元 800,000 元
前期已填，本期維護時須扣

除捐贈設備金額

計畫總金額不含捐贈；11503 期需把 11410 期同一筆資料修正成正確金額。



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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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手冊
表1-8 P.57

表6-2 P.247

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物品（包括股票）作為產學合作之金額收入
此異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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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請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對應資料。

◆研究學院名稱將依教育部核定資訊自動帶入，選項為實際學院名稱，非顯示為

「研究學院」字樣。

◆若共同參與，請判斷成果歸屬並擇一認列，避免重複填報

因新增「承接代表」欄位，維護前期資料請注意：

目前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有「研究學院」

台科大、北科大須就前期已填報之所有資料，逐筆重新判斷承接單位，並自行區分填

報為【學校／研究學院】；

其餘學校由系統自動代入【學校】。

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03



【新增選項】：計畫主持人類型

◆原有選項：「行政人員」、「研究人員」、「學校」

◆新增選項：『研究學院』

◆若計畫無指定主持人，係由研究學院名義承接並執行，請選擇【研究學院】

◆若為共同參與，請自行判斷主持人類型，擇一認列於學校或研究學院，不可重

複認列。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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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新增「研究學院」選項，僅適用於台科大、北科大。

維護前期資料請注意：

 台科大、北科大：若計畫由研究學院名義承接，請修改主持人類型；

 其餘學校不受影響



【調整欄位名稱】：學校(研究學院)出資金額

◆學校(研究學院)出資金額：資助學校或研究學院執行該計畫之經費，其中來自

學校或研究學院本身之部分，包括學校或研究學院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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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6-2非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05



表14-1 學校、研究學院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與全校總經費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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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欄位】：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

◆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此欄位。

◆本欄位由學校自行填報，為本表中唯一非自動帶入欄位

◆請填報前一年度(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學校或

研究學院之各類收入總和，參照「財務報表－收入明細

表」總計。

注意時間範圍：
請以「年度」填報（非學年度）

 重點提醒
本表僅有「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需
人工填寫，其餘欄位為系統自動代入。

 台科大、北科大：填報【學校】與
【研究學院】總經費

 其他學校：填報【學校】總經費

年度 承接代表 項目 經費(單位：元)

□學校
□研究學院

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 (請學校填報)

經費來源 計畫類型
承接對象/經費(單位：元)

專任教師 非由教師
政府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系統自動代入) (系統自動代入)

…

企業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

其他單位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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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學校、研究學院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與全校總經費資料表
表14-2 學校、研究學院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07

【表14-1、14-2本期新增欄位說明】：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年度 承接代表 項目 經費(單位：元)

□學校
□研究學院

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 (請學校填報)

經費來源 計畫類型
經費(單位：元)

專任教師 非由教師
政府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系統自動代入) (系統自動代入)

…

企業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

其他單位資助
產學合作計畫

…

年度 承接代表 承接計畫來源 承接計畫類別
承接計畫總件數

專任教師 非由教師

□學校
□研究學院

政府部門
產學合作計畫

委訓計畫

企業部門
產學合作計畫

委訓計畫

其他單位
產學合作計畫

委訓計畫

表14-1

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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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學校、研究學院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與全校總經費資料表
表14-2 學校、研究學院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08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系統依來源代入【學校／研究學院】

（研究學院名稱依核定匯入）

補充說明：
• 學校不需自行分類承接對

象，系統將依來源自動判
別並分類呈現

• 系統彙整結果若異常，請
優先回頭檢查表1-8／
表6-2 是否填報正確。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系統依來源填代入【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資料來源：專任教師：表1-8 ；非由教師：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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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表1-16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09

【表1-12、1-16本期調整欄位說明】：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新增選項】：申請人/權利人類型（僅表1-12）

表1-12

表1-16

年
度 承接代表

系
所

教
師

專利/新品
種名稱

國
別

專
利
類
型

技術報
告代碼

進
度
狀
況

技術報告審
核完成日期

作
者
順
序

申
請
人/

權
利
人

申請人/

權利人類型

申請日
期/公

告日期

終
止
日
期

發
照
機
關

證
書
字
號

所
屬
計
畫
案

年
度 承接代表

系
所

教
師

技術移轉
或授權

技轉/授
權名稱

技術移轉或授
權廠商名稱

技術移轉金額
或授權金額

技術移轉或授
權起始日期

技術移轉或授
權終止日期

技術移轉或授
權合約編號

是否取
得專利

專利證
書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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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表1-16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10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請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對應資料。

◆研究學院名稱將依教育部核定資訊自動帶入，選項為實際學院名稱，非顯示

為「研究學院」字樣。

◆若共同參與，請判斷成果歸屬並擇一認列，避免重複填報



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14

11

【新增選項】：申請人/權利人類型

◆原有選項：『本校』、『企業』、『其他學校或機構』、『一般個人』

◆新增選項：『研究學院』

填報提醒：

研究學院為新增選項，請依實際申請人／權利人填寫對應類型



表14-4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表

15

12

年度 承接代表 中華民國有實體審查 美國專利公告數合計 其他國家有實體審查 已授權

□學校
□研究學院

專利公告數 新品種數 專利公告數 新品種數 專利公告數 新品種數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系統依來源代入【學校／研究學院】（研究學院名稱依核定匯入）

◆所有欄位將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呈現

補充說明：
• 學校不需自行分類承接代表，系統將依來源自動判
別並分類呈現

• 系統彙整結果若異常，請優先回頭檢查表1-12／
表1-16 是否填報正確。

 資料來源：
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



表4-7-4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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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調整定義】：投保情形、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投保情形原「勞工保險」統一改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學
年
度

系
所

學
制

國
別
/

地
區

實習機構
資訊

學生實際
實習地址

學生實習權益人次

實習待遇 投保情形

工資 獎學金 津貼 無 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僅校外實

習保險
兩者皆有 兩者皆無

為什麼要改？

◆根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17條，學校應為實習學生辦理「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

◆因此，將原選項「勞工保險」修正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以反映法規要求



表4-7-4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17

13

手冊 表4-7-4  P.188-189

表4-7-4 預計異動項目：投保情形原「勞工保險」統一改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經評估後，本期不進行異動，維持原填報方式：

 投保情形：維持為「勞工保險」

 簡報與手冊因已印製，請留意本項變動，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表7-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18

學年度
/學期

活動
主題

活動
類別

活動
日期

活動
方式

活動場次

本校參與人次
具體
成效

備
註教師 學生 其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4

【刪除欄位】：活動主題、活動日期、活動方式、教師、學生、其他、具體成效、

備註

◆自115年03月起，停止蒐集以下欄位：

活動主題、活動日期、活動方式、教師、學生、其他、具體成效、備註

◆原「教師／學生／其他人次」分項填報 → 整併為「本校參與人次（男女）」

現僅需統計本校參與者之男、女人次總數

本次異動目的為減輕學校填報負擔，依評鑑表冊所需資料調整。



【新增欄位】：活動場次

◆請依「活動類別」填報辦理活動場次。

◆若同場活動同時符合2個活動類別，請分2筆填報。

表7-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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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期

活動
主題

活動
類別

活動
日期

活動
方式

活動場次

本校參與人次
具體
成效

備
註教師 學生 其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學年度/學期 活動類別 活動場次
本校參與人次

男 女

活動類別為下拉選單：
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能源教育、
藝術教育、民主法治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
理念、性別平等教育、菸害防治理念、提升
學生游泳能力、其他

請學校依「活動主題與內容」自
行認定最適類別



表7-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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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案例】：學校辦理一場講座、一週的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講座：活動類別包含：安全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參與者：男生 30 人；女生 50 人
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活動類別包含：民主法治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
理念、性別平等教育
參與者：男生 200 人；女生 150 人

活動類別 活動場次
本校參與人次

男 女

安全教育 1 30 50

性別平等教育 2 230（30+200） 200（50+150）

民主法治教育 1 200 150

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 1 200 150

同一場活動若符合 X種活動類別，須分 X 筆填報；人次可相同



表12-2 國立技專校院校務基金「接受捐贈」決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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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表冊】：

自115年03月起，刪除本表。

16

年
度

單
位

接受捐
贈總金
額

非指定
用途捐
贈金額

指定用途捐贈 實體捐贈
指定用於非資本支出用途 指定用

於資本
支出用
途

土地
土地
改良
物

房屋
及建
築

機械
及設
備

交通
運輸
及設
備

什項
設備

有價證券 其他
獎助學金

其
他

留本獎
助學金

其他獎
助學金

金額 說明 金額 說明



表14-3學校、研究學院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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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度 承接代表 計畫類別 合作對象
合作單位數

專任教師 非由教師

□學校
□研究學院

產學合作計畫
企業部門

委訓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其他單位
委訓計畫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 承接代表：請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

（研究學院名稱依核定匯入）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 請依【專任教師／非由教師】分別填報

◆ 專任教師：指以專任教師身分承接計畫，並擔任該計畫於校內之主要計畫主持人者，其相關計畫

資料。

◆ 非由教師：學校或研究學院非以教師名義與合作單位簽約之計畫資料。

補充說明：
• 表14-3為學校填報表冊



表14-3學校、研究學院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

23

18

【案例】：學校、研究學院與多個單位進行產學合作及委訓計畫，合作情形如下：

承接代表：學校

A 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 3 件(專任教師 承接)
委訓計畫        2 件(非由教師 承接)

B 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 5 件(專任教師 承接)

承接代表：研究學院

C 企業 委訓計畫          2 件(非由教師 承接)

D 醫院 產學合作計畫  1 件(專任教師 承接)
委訓計畫          1 件(專任教師 承接)

承接代表 計畫類別 合作對象
合作單位數

說明
專任教師 非由教師

學校

產學合作計畫
企業部門

2 0 A企業、B企業

委訓計畫 0 1 A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
其他單位

0 0

委訓計畫 0 0

研究學院

產學合作計畫
企業部門

0 0

委訓計畫 0 1 C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
其他單位

1 0 D醫院 

委訓計畫 1 0 D醫院 



表14-5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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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度 承接代表 方式 須繳交科發基金 不須繳交科發基金

□學校
□研究學院

現金金額

股票
股數

股價

其他
項目說明

合計金額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請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研究學院名稱依核定匯入）

◆所有欄位將依【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

補充說明：
• 表14-5為學校填報表冊



表14-7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委訓計畫主持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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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度 承接代表
自然科技類
專任教師數

人文社會類
專任教師數

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及委訓
計畫主持人之專任教師數

借調專任教師數 學生總數

【新增欄位】：承接代表

◆承接代表：系統依來源代入【學校／研究學院】（研究學院名稱依核定匯入）

◆【學校／研究學院】依教師之主聘系所分類。

補充說明：
• 學校不需自行分類承接代表，系統將依來源自動判別並分類呈現
• 系統彙整結果若異常，請優先回頭檢查表1-1／表1-8/表4-2是否填報正確。

 資料來源：
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表1-8 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表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表14-8 大學校院推動創新育成及技術移轉績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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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增定義】：學校與企業技術移轉成果-金額

◆若合約為未稅價，請學校自行計算「含稅價」填報。

◆若為股票，填報。

◆其次為面值，以1股為單位。【股價】請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合約生效日當日股

價金額)」

◆「當日股價」係指學校合約生效日該股票於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原則以收盤價認定；

若無法取得收盤價，得以合約生效日最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

◆金額計算方式：

➤填報金額＝股價 ×股數。

年
度

學校與企業技術移轉成果
自育成
中心畢
業之企
業家數

至校內育
成中心培
育之企業
進行實習
之學生人
次及時數

育成中
心收入

(元)

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 非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
企業有技術移轉之企業進駐企業(實體進駐) 合約企業(虛擬進駐)

有技術移轉 無技術移
轉家數

有技術移轉 無技術移
轉家數

家數 金額家數 金額 家數 金額

 台科大、北科大：本表須一併納入
研究學院資料，請學校整合填報



表14-8 大學校院推動創新育成及技術移轉績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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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案例】：

學校於114年2月10日與合約企業簽約，合約以股票作為技術移轉對價，

股數為2,000股

填報時，股價請以合約生效日市場公開交易價格計算，原則採用收盤價

若合約生效日(114年3月3日)收盤價為50元/股

填報金額＝股價 ×股數

=50元×2,000股=100,000元。



【新增定義】：研究學院

◆本表涵蓋研究學院資料

◆三表均應包含研究學院所屬師生、衍生或合作事業資料

表14-9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
表14-11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表14-12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

28

23

填報提醒
 台科大、北科大：3張表須一併納入研究學院資料，請學校整合填報



表14-5   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表
表14-9   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
表14-11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29

24

【修改定義】：

◆【股價】原則上以市場公開交易價格填報，並以合約生效日之收盤價為準；倘合約生效日

適逢例假日或非交易日，致無收盤價可供參考時，則以合約生效日後首個有收盤價之交易

日收盤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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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填報表冊

2) 表冊異動

3) 下期表冊異動預告

4) 作業期程

5) 重要事項宣導

6) 會後支援資訊



【新增欄位】：50-54歲、55-59歲、60-64歲、65-69歲、 70-74歲、75-79歲、

80歲及以上

◆年齡區間新增細分類：「50-54歲、55-59歲…80歲及以上」共7區間。

表4-15 年齡別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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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欄位】：50-59歲、60歲以上

01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歲及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學
年
度 

學
制

年
級

15歲
以下

16歲 17歲 18歲 19歲 20歲 21歲 …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補充說明
本次異動為原有年齡區間的細分重整，目的在更精確掌握高齡在學學生結構各年齡區間
請分別填列實際在學人數



表7-5助學措施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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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助學措施類別 補助人數(次) 教育部補助經費 學校自籌經費 經費總和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緊急紓困助學金
校內住宿優惠
工讀助學金
研究生獎助學金
其他校內助學措施

【修改定義】：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

◆補助人數、經費，學校免填，由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提供匯入。

補充說明
•此項助學金，改由技職司提供並匯入資料庫
•學校可查看結果，但無需再個別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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